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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青年创新小组（英文译名：Youth Innovation Group of Chinese Biosphere Reserves Network，以下简称“青年创新小组”）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青年团体。
第二条  核心宗旨：团结、鼓励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青年积极开展科研宣教工作，培养造就一批生物圈保护区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的核心骨干，不断完善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支撑和发展功能，以及提升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
第三条  青年创新小组主要任务：
（一）开展成员间的学术交流，鼓励和促进成员在科技、教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成员所在保护区青年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二）积极开展科研监测、科普宣教、学术交流和技能培训等活动，为保护区相关政策与管理建言献策，关心公益、服务社会；
（三）积极反映成员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推动青年创新小组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传播中国在生物圈领域的成就和智慧。
第四条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是青年创新小组的主管部门。
第二章  成员
第五条  成员的义务：
（一）遵守本小组章程，维护本小组声誉，执行本小组决议，承担本小组工作，参加本小组活动，促进生物圈保护区科技事业和青年人才成长；
（二）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严格自律，相互监督，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六条  成员的权利：
（一）享有本小组相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表决权；
（二）平等参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对本小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进行监督。
第三章  组织结构
第七条  青年创新小组成员由活跃在保护区创新一线的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青年科学奖”获得者以及不同生态类型生物圈保护区的优秀青年组成。
第八条  青年创新小组成员年龄不超过45周岁，成员人数不超过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数量的20%（每个保护区不超过2人），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两人、联络员一人及组员若干。同时，在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单位内推荐优秀青年，以观察员身份作为青年创新小组后备力量进行成员的增补，观察员人数不限。年龄超过45岁或不在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工作（本人需及时向小组报告）或连续2年不参加小组活动视为自动退出青年创新小组。
第九条  青年创新小组组长、副组长及联络员应保障合理的男女性别比例，人选由秘书处提名，被提名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最终名单经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每届任期五年。届中组长、副组长及联络员需要调整时，应由秘书处提出建议，经委员会会议决定。组长、副组长及联络员在任期内超过45周岁，须至本届任期期满方可退出。
第十条  青年创新小组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不少于2次，其中线下会议不少于1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章程自青年创新小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由秘书处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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